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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5/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3_c80_315066.htm 教育部、公安部关于

对中小学校车开展集中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教电〔2006〕309

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公安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公安局： 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

车交通安全管理，消除校车交通安全隐患，预防重特大道路

交通事故，切实保障广大中小学生的人身安全，现决定自11

月27日至12月6日，由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公安部门对中小学校

车开展集中排查整治行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集

中开展校车排查和检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要联

合组织一次对辖区内校车的集中摸底排查，详细掌握辖区内

校车数量、车辆所有人、驾驶人、运行时间、行驶路线等基

本情况，并逐一建立档案。要通过定人、定校、定车的方式

，督促学校立即对校车集中进行一次检验，检验的结果要记

入校车档案。检验中发现校车有交通安全隐患的，应立即整

改，不消除隐患禁止行驶。 二、开展校车驾驶人资格审查和

安全教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要集中开展一次辖

区内校车驾驶人资格审查。校车驾驶人必须具备相应准驾车

型3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最近3年内任一计分周期没有记

满12分纪录，无致人伤亡的交通责任事故。学校要对校车驾

驶人进行一次面对面的安全教育，并签订安全驾驶责任状，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守法意识。 三、深入学校开

展交通安全教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要按照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工程的有关要求，组织专人深入到辖区内每一



所中小学校，结合交通事故案例对全体师生进行一次交通安

全教育。教育学生不坐超员车、货车、拖拉机和非法营运车

，自觉抵制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四、落实学校交通安全管理

责任。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与学校签订交通安全责任状，督

促学校加强校车管理，落实安全责任。学校要指派专人对校

车每次运载学生的情况进行查验，发现超员或其他交通违法

行为的，要坚决制止，不得放行。学校不得租用拼装车、报

废车和个人机动车接送学生，违反规定的，追究学校负责人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五、严厉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各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要组织足够警力，加大对校车和集中

运送学生的其他客运车辆行驶路线，特别是县乡道路的巡逻

管控力度，依法从严查处车辆超员载客、超速行驶、酒后驾

车、疲劳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要坚决取缔货车、拖拉

机和非法营运客车接送学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